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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文件

未政发〔2022〕9号

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稳经济 20 条措施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西安市未央区稳经济 20 条措施》已经区政府第 18 届 5 次

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

2022 年 6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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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未央区稳经济 20条措施

为坚决贯彻党中央“疫情要防住、经济要稳住、发展要安全”

的重大要求，全力抓好稳增长、稳市场主体、保就业各项工作，

确保稳住经济大盘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政策支持（6条）

1.落实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。对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企

业，将全流程 12 个工作日办结的业务压缩至1个工作日内办结，

对推送国库的留抵退税业务，当天即退付至纳税人账户，实现“精

准退”“快速退”“方便退”。

2.减免企业房租。对承租区属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从事生产

经营活动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减免3个月租金。

3.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。提供 300 万元用于贴息，

从 2022 年 6 月 1日起至 2022 年底，对辖区中小微企业新增流动

资金贷款（展期视同新增），按实际贷款利率的30％给予贴息，

每家企业贴息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，贴完为止。

4.发挥政府融资担保作用。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进一步

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支持覆盖面，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“支

小”融资担保费率由 1%降至 0.5%。

5.鼓励金融机构合理让利中小微企业。从 2022 年 6 月 1 日

起至 2022 年底，对为辖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成本低于上年

同期排名前五的银行机构，给予每家10 万元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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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微企业力度。在政府采购活动中，

对采购标准以上，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采购人应当面向中小

企业采购；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免收供应商投标保证金、采购

文件工本费；将面向小微企业价格扣除比例由 6%-10%调整至

10%-20%；在政府采购合同履行完毕、收到供应商验收申请后，将

组织履约验收时限由 7个工作日降为不超过 5个工作日。

二、稳定投资（5条）

7.强化土地要素保障。增加 2022 年度建设用地供地计划，

对重点项目应保尽保。加大招商推介力度，全面提高土地招拍挂

成交率。2022 年新出让土地原则上按起始价的 20%确定竞买保证

金，可在出让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 50%，余

款可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，缴纳期限最长不超过12 个月。

8.加大新开工项目支持力度。对 2022 年新开工的社会投资

类重点产业项目给予 5万元一次性补贴，对上半年新开工的社会

投资类重点产业项目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补贴。

9.支持秦创原示范平台建设。鼓励辖区高校院所积极融入

“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”建设，对于获得市级以上秦创原示范平

台建设项目的企业，按照省、市奖励中最高金额的 50%给予配套

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10.支持重点产业链企业创新发展。对航空、新材料产业企业

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产业投资项目（包含技术

改造项目），按本年度实际完成投资额的 2%给予奖励，最高不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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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50 万元。

11.加大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规上工业企业投入。对新增

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每户给予5万元奖励；对重新认定的

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每户给予3万元奖励。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

当年自主研发投入在 20 万元到 50 万元的，给予 2万元奖励；研

发投入在 50 万元以上的，给予 5万元奖励。本年新增入库统计的

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，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三、提振消费（3条）

12.促进重点领域消费。2022 年 6 月发放 500 万元专项汽车

消费券，鼓励消费者在我区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购置汽车；发

放 200 万元综合消费券，用于在我区限额以上零售、住宿、餐饮

企业消费。

13.鼓励消费促进活动。鼓励商业综合体、商业街区采取“文

化+商贸”“线上+线下”等方式开展各类促销活动。按其活动实

际投入费用的 15%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的补助。

14.大力支持文旅消费。对新评定等级民宿、星级酒店给予

20 万元、10 万元、5万元奖励。对于承办省市重大文旅活动的企

业单位给予活动总费用 30%的补助，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100 万

元。鼓励辖区企业打造具有未央特色的文创品牌，对获得全省等

级旅游文创品牌的给予不超过 20 万元奖励。

四、保障就业（4条）

15.落实阶段性社保费缓缴政策。对一季度面临暂时性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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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困难、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可申请缓缴工伤保险

费、失业保险费，缓缴期不超过六个月；对餐饮、零售、旅游行

业的参保企业纳入重点支持范围，可允许缓缴期限不超过一年。

对餐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航、公路铁路运输等5个特困行业实施

阶段性缓缴养老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三项社保费用

政策。2022 年当年及以前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，2022 年缴纳养老保险费有困

难的，可自愿暂缓缴费至 2023 年底前补缴。

16.延长阶段性失业工伤降费率政策。自 2022 年 7月 1日起，

再次延长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率政策一年，政策

执行期限至 2023 年 6月 30 日。

17.落实一次性用工补助。凡未央辖区注册企业 2022 年二季

度与三季度末用工数较前一季度末用工数增加，且新招用人员签

订 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，可申请每人500 元

的一次性用工补助。

18.落实就业创业服务补助。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承办年

度专项就业创业服务活动，对组织高校毕业生、退役军人、就业

困难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招聘活动（每场活动参与企业数量达 30

家以上，提供就业岗位 500 个以上，活动经区人社部门审批备案）

的机构，给予 2万元的就业创业服务补助支持，每家机构每年最

高补助 10 万元。

五、优化服务（2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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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“线上+线下”高效服务企业开办。为市场主体准入准营

提供全流程、一站式 3小时办结服务；优化“1+N+Y”5G 云踏勘

机制，实施跨省通办、同城通办，提高企业开办效率。

20.加快重点项目手续办理。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制度改革，简化优化审批流程，开通“绿色审批通道”，加大项

目帮办代办力度，优化“容缺预审”机制，推进区级重点项目审

批手续办理。

本措施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

31 日。各责任单位负责制定相关措施具体实施细则。

咨询窗口：未央区政务综合服务中心 C09 政策咨询专窗

咨询电话：029-89579556

附件：1.未央区稳经济 20 条措施联络表

2.落实未央区稳经济 20 条措施资金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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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未央区稳经济 20 条措施联络表

稳经济20 条措施 责任单位 联络员 联系电话

政策

支持

（6条）

1.落实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 区税务局 孙熠炜 18092075352

2.减免企业房租 区财政局 支博宇 13909251600

3.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 区金融办 陈 瑜 17791623563

4.发挥政府融资担保作用
区金融办（牵头）

区财政局（配合）

陈 瑜

支博宇

17791623563

13909251600

5.鼓励金融机构合理让利中小微

企业
区金融办 陈 瑜 17791623563

6.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微企业

力度
区财政局 支博宇 13909251600

稳定

投资

（5条）

7.强化土地要素保障 资规未央分局 李 伟 13572230392

8.加大新开工项目支持力度 区发改委 张 磊 17868866829

9.支持秦创原示范平台建设 区科技工信局 翁 浩 13509184130

10.支持重点产业链企业创新发

展
区科技工信局 王景旭 13991867152

11.加大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

规上工业企业投入
区科技工信局 翁 浩 13509184130

提振

消费

（3条）

12.促进重点领域消费 区商务局 马晓辉 15902902539

13.鼓励消费促进活动 区商务局 马晓辉 15902902539

14.大力支持文旅消费 区文旅体育局 庞筱婧 13720725990

保障

就业

（4条）

15.落实阶段性社保费缓缴政策。 区人社局 潘 薇 13709291082

16.延长阶段性失业工伤降费率

政策
区人社局 潘 薇 13709291082

17.落实一次性用工补助 区人社局 潘 薇 13709291082

18.落实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区人社局 潘 薇 13709291082

优化

服务

（2条）

19.“线上+线下”高效服务企业

开办
区行政审批局 张 鹏 13319271654

20.加快重点项目手续办理
区住建局（牵头）

区行政审批局（配合）

孟凡伟

张 鹏

18729183918

133192716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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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（部门）落实未央区稳经济20 条措施资金申请表

填报时间：

申请部门

政策措施

奖补对象

奖补标准

奖补金额

申请部门初审意见：

单位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区稳增长专班办公室意见：

单位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区财政局审核意见：

单位盖章：

年 月 日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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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6月2日印发


